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认责听告字〔2025〕第024号

段荣满：
根据贾有怀的申请，本局对北京宣威娜商贸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材料取得设立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已调查终结。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现将关于该次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涉及的直接责任人问题，本局拟作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在对北京宣威娜商贸有限公司登记情况进行调查时本局发现：申请人贾有怀陈述其于2021年1月4日遗失身份证，并提供了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北七家派出所于2025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经黑龙江省讷河市公安局回函确认，贾有怀在2021年5月挂失补办了新的身份证。李瑞阳作为此次设立登记的股东，经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回函确认，李瑞阳在登记系统内的身份证人像与该局身份证人像信息不一致。段荣满作为此次设立登记的委托代理人、提交人，在提交设立登记申请材料时，签署了《提交人承诺书》，承诺“提交的申报信息、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申请材料和承诺书中签名、盖章均系当事人本人真实意愿和亲自签署、用印；所作承诺是本提交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承担虚假承诺、未履行承诺的法律责任和惩戒后果。”但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该次设立登记中提交的贾有怀和李瑞阳的身份证件是已经失效的，段荣满作出的承诺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三款、《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操作实施意见（试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你的行为属于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中，对提交材料和填报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完整作出过承诺的提交人，且没有提供证明其自身没有过错的其他证据材料。综上，我局拟认定你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
[bookmark: _GoBack]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有权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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